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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程序： 

一、增設學系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： 

    系所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教務會議→校外審查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 

二、增設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、碩士在職專班： 

    系所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教務會議→校外審查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

三、增設學院： 

    教務會議→校外審查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

貳、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核程序（所謂「調整」：包括系所合一、分組、整

併、更名、停招、裁撤等）： 

一、調整學系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： 

系所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教務會議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

二、調整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、碩士在職專班 

    系所務會議→院務會議→教務會議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

三、調整學院： 

    教務會議→校發會議→校務會議 

參、本審核程序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
 


